
財政部委託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辦理 

114年度第 12 班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訓練班招生簡章 
PP11404  

1、依  據：依據財政部 114年 1月 16日台財促字第 11400508490號函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管理及獎勵辦法」第 7條規定辦理。  

2、目  的：為培養辦理促參案件專業人員知識及對促參契約期間全生命週期之相關法令及作業流

程之了解，以提升辦理促參案件之品質及效率。  

3、訓練單位：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  

4、主辦單位：財政部 

5、訓練對象：不限(尚未取得促參專業人員及格證明之人員，非屬機關人員亦可參加) 

6、課程時間：每梯次總時數 29小時(不含促參專業人員資格考試４小時) 

 

梯次 日期 時間 課程 地點 備註 

114年 

第四梯 

11/05 

| 

11/20 

11/05(三)  13:20-16:30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認知 

淡江大學 

臺北校園 

318 教室 

名額 

有限 

報名 

額滿 

為止 

11/06(四)  10:00-16:00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概要 

11/12(三)  09:00-12:00 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含公聽會)及先期規劃作業 

 13:00-16:00 公告、申請、審核、議約及簽約作業及案例分析 

11/13(四)  10:00-12:00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作業 

 13:00-17:00 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要項 

11/19(三)  10:00-12:00 財務規劃基本概念 

 13:00-15:00 申請及審核階段爭議處理、履約爭議協調及案件分析 

 15:00-17:00 履約管理作業 

11/20(四)  09:10-12:00 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及終止契約案件分析 

臺北考試 12/08(一) 13:10-17:30 

(本單位保有課程時間調整及場地之變動權) 

7、課程地點：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99巷 5號(淡江大學臺北校園) 

8、課程費用：全期參訓學費新台幣 8,000元整(不含午餐) 

項目 費用 備註 

及格證明費用 新台幣 500元整 非機關所屬人員由本校代為收取證照

費，統籌繳納財政部證照費戶。 

成績複查費用 新台幣 50元整 50元/一科 

補訓費用 淡江舊生：每小時 200元， 

其他：每小時 250元， 

皆視科目時數收費。 

不含教材﹑法令彙編 

補訓教材 新台幣 100元整 100 元/一科 

補考費用 新台幣 500元整 含全部考科，若需加購教材一份 500

元整 

上課證明書 新台幣 50元整  

 
 



9、報名方式： 

(1) 採網路報名(包含補訓、補考)，招生簡章與報名連結將公告於本校推廣教育處網站

(https://www.oce.tku.edu.tw/index.php) >>課程總覽>>推廣教育課程>>促參專業人員

訓練，學員線上資料填寫後即完成報名，報名人數不限，錄取人數 50人。 

(2) 繳費通知：將視報名情形(最遲於開課前 1個月)以電子郵件寄送。 

(3) 課前通知：將於開課前 1周(最遲於開課前 3天)以電子郵件寄送。 

(4) 開放其他機關(構)補訓、補考之報名，報名方式同採網路報名。補訓補考人數上限以 10

名為上限，視場地情形調整。 

(5) 匯款資訊： 

銀行帳號：007第一銀行信義分行 

戶    名：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帳    號：1621-000-4528 

10、申請報名網址： 

(1) 全期參訓：第一~四梯次   https://forms.gle/154hzzEdTCkFX2aGA 

(2) 補訓補考：第一~四梯次   https://forms.gle/jzWv2dLhbnPRmjez6 

(3) 補考： <臺北>12/08(一) 

       https://forms.gle/nv8qmC155yWm9ro29 

11、報名截止日期：自即日起受理至額滿為止 

12、通知錄取及繳費作業： 

(1) 將於報名後通知錄取，錄取者應於收到錄取信後繳交報名費。 

(2) 繳費完成後請至表單回傳匯款後五碼，確認入帳後視為完成報名手續。 

13、退費標準： 

個人因素申請退費者，依據教育部 103.10.17臺教高(一)字第 1030145167B號令修正之「專

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條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九成。 

(2) 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數。 

(3) 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4) 學員人數不足即不開班，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將協調退費。 

14、上課出席及請假： 

(1) 採固定座位制，上課請按座位表入座。若因個人因素需調整座位之學員，需告知 

隨班人員並經同意後，始得更換座位。 

(2) 每日第一節課程開始前簽到及當日末節課程結束後簽退。 

(3) 簽到(退)表放置於教室簽到桌，非簽到(退)時間由隨班人員收回管理；如發現 

代簽名、冒名頂替或簽到後未上課者，該項課程將以缺課紀錄。 

(4) 每節課程期間隨班人員依座位表進行點名以確認出缺勤情形。 

(5) 每節上課遲到或早退逾 20分鐘者，該節視為缺課 1小時。 

https://www.oce.tku.edu.tw/index.php
https://forms.gle/154hzzEdTCkFX2aGA
https://forms.gle/jzWv2dLhbnPRmjez6
https://forms.gle/nv8qmC155yWm9ro29


(6) 欲請假者請於請假日前提交請假單，如病假或天災等不可抗拒因素，經檢附證明 

得於考試前補辦完成。 

(7) 缺課時數（含事假、病假、公傷假、喪假、公假等各種假別）未逾全部課程 1/5 者， 

取得考試資格，始得參加考試。 

(8) 學員於參訓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致訓練中斷者，得保留其已完成訓練課程時數 1年， 

將由本處提供訓練證明，並依招生簡章處理費用事宜。 

■ 因傳染病防治相關規定受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 本處因應傳染病防治措施停止上課。 

■ 因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停止上課或學員無法參加訓練。 

(9) 如有未盡事宜，依本處決議辦理。 

15、訓練成績考核： 

1. 考試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滿分 100 分)以上，且個别考試科目成績原始分數未低於 50分者

為及格。 

2. 本處將於考試結束 30天內以電子信箱發送成績通知單。 

3. 應試人員得於收受考試成績通知次日起７日內申請複查考試成績，複查成績以 1次為限，

逾期不予受理。本處受理後，將於 10日內查復；如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查復，將另行通知

申請人。 

4. 應試人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申請閱覽、複製試卷或提供考試題目及答案。 

5. 缺考或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於首次取得考試資格起 3年內就所有科目申請補考，以參加

原參訓機關（構)辦理之考試為原則，並得申請參加本處或其他代訓機關（構)辦理之考

試。如遇考試科目有所調整時，未參與訓練之課程應於補訓後，始得參加補考。 

16、及格證明製發： 

1. 待考試成績複查作業完成後，本處函送成果報告至財政部，由財政部製作及格證明，後由

本處轉發。 

2. 應考人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管理及獎勵辦法第 11條第 1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發證。於發證後發現者，註銷其及格證明。 

3. 非機關所屬人員將由本處代收證照費用新臺幣 500元，並開立個人繳費證明。考試結束至

領取及格證明作業流程供參考: 

 

 
 

 

 

 

 



17、課程諮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至晚間七點 

  電話：(02)23216320分機 8820/8358 

 承辦人：溫小姐/陳小姐 

  信箱：mavis2412@clc.tku.edu.tw  

   .LINE：@680ygmis (線上一對一諮詢)  

    網址：https://www.oce.tku.edu.tw「課程總覽」>「推廣教育課程」>「促參專業人員訓

練」 

18、其他注意事項：  

1. 所繳交之報名資料不再退還，如有偽造或不實者，除取消進修資格外，並自負法律責任。 

2. 若報名人數不足本處保有停班或延期權利。 

3. 課程期間若遇颱風豪雨，請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之停班停課訊息為主，地方政府宣布達停 

課標準即停課。（外縣市學員遇颱風請依自身安全為重） 

 

 

 

 

 

 

 

 

 

 

 

 

 

 

 

 

 

 

 

 

 

 

 

 

https://tku365-my.sharepoint.com/personal/606715_o365_tku_edu_tw/Documents/%E6%96%87%E4%BB%B6/%E4%BF%83%E5%8F%83%E7%8F%AD/114%E5%B9%B4%E5%BA%A6%E6%8B%9B%E7%94%9F/mavis2412@clc.tku.edu.tw
https://www.oce.tku.edu.tw/class_list.php?c=45&s=190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 114 年度第 12班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專業人員訓練班課程表 

日期 課程時間 課程主題 課程時數 
授課講師 

(預備講師) 

11月 05日 

(星期三) 

13:20-13:30 班務 & 性別平等宣導   

13:30-16:30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

認知 
3小時 

講師名單 

以學員手冊為主 

11月 06日 

(星期四) 
10:00-16:00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規概要 
5小時 

11月 12日

(星期三) 

09:00-12:00 
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含

公聽會)及先期規劃作業 
3小時 

13:00-16:00 

公告、申請、審核、議

約及簽約作業及案例分

析 

3小時 

11月 13日

(星期四) 

10:00-12:00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

公共建設作業 
2小時 

13:00-17:00 
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要

項 
4小時 

11月 19日

(星期三) 

10:00-12:00 財務規劃基本概念 2小時 

13:00-15:00 

申請及審核階段爭議處

理、履約爭議協調及案

件分析 

2小時 

15:00-17:00 履約管理作業 2小時 

11月 20日

(星期四) 
09:00-12:00 

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及終

止契約案件分析 
3小時 

12月 08日

(星期一) 
13:10-17:30 考試 4小時 

 

合計 33小時 
 

備註 

1.課程每 50分鐘休息 10分鐘，中午休息時間為 12:00-13:00。 

2.課程內容得由講師依實際授課狀況調整。 

3.如需請假，請事先告知課程承辦人。 

4.若遇不可預測因素，本單位保有課程調整及講師之變動權。 

 

 

 

 

 

 

 



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 114 年度第 12班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專業人員訓練班考試資訊 

 

項

次 
訓練課程 

時

數 

考試科

目 

配 

分 
題型 

考試 

時間 

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認

知 
3 

促參 

法令 

是非及選擇題 配分 90分；

申論題配分 10分；合計 100

分。 

是非題 20 

題為上限； 

選擇題 25 

題為上限； 

申論題 1 題 

為上限 

12月 08日

13:10-14:30 

(80分鐘) 

2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規概要 
5 

3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

共建設作業 
2 

4 
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及先

期規劃作業 
3 

促參 

作業 

規定 

是非及選擇題 配分 90分；

申論題配分 10分；合計 100

分。 

是非題 20 

題為上限； 

選擇題 25 

題為上限； 

申論題 1 題 

為上限 

12月 08日

14:40-16:00 

(80分鐘) 
5 

公告、申請、審核、議約

及簽約作業及案例分析 
3 

6 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要項 4 

7 財務規劃基本概念 2 

促參 

實務 

是非及選擇題 配分 90分；

申論題配分 10分；合計 100

分。 

是非題 20 題

為上限； 選

擇題 25 題為

上限； 申論

題 1 題 為上

限 

12月 08日

16:10-17:30 

(80分鐘) 

8 

申請及審核階段爭議處

理、履約爭議協調及案件

分析 

2 

9 履約管理作業 2 

10 
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及終止

契約案件分析 
3 

11 考試 4 
   

240分鐘 

● 考試時間:114年 12月 08日(星期一)13:10-17:30；請於 13:00前報到。 

● 考試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D501教室 

● 考試採紙本試卷，請學員攜帶原子筆及相關文具用品。 

● 應試人員依學號入座，並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供試務人員核對。 

● 應試人員參加考試可翻閱本訓練所發放之課程講義及相關法令彙編。 

● 除本訓練發放之書籍文件、證明文件、文具之外之個人物品需放置於試場前方或指定之臨時置

物區。 

● 考試成績總平均達 70分(滿分 100分)以上，且個別考試科目成績原始分數未低於 50分者為及

格。 

● 缺課時數(含事假、病假、公傷假、喪假、公假等各種假別) 未逾全部課程 1/5 者，取得考試

資格，始得參加考試。 

● 其他考試規定請詳閱學生手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考試應試人員注意事項」。 

 



 


	11月19日(星期三)

